
業績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 177,795 147,970
銷售成本 (75,048) (88,351)

毛利 102,747 59,619
其他收益 2,947 15,316
銷售及經銷費用 (22,041) (6,086)
行政開支 (25,530) (49,631)
其他經營開支 (33,445) (5,888)

經營溢利 2 24,678 13,330
財務費用 3 (3,037) (541)

除稅前溢利 21,641 12,789
稅項 4 (11,513) (10,571)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10,128 2,218
少數股東權益 — (38)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純利 10,128 2,180

股息 5 11,920 16,688

每股盈利 — 基本 6 1.7 仙 0.4 仙

註︰
1.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

營業額指經撇銷集團內公司間之一切重大交易後之銷售及預售物業
所得款項總額及租金收入總額減任何適用營業稅。銷售及預售物業
所得款項總額已為反映建築工程之竣工階段作出調整，以過往並未
入賬確認之收入為限。
本集團按主要業務劃分之營業額及對除稅前溢利所作貢獻之分析如
下：

除稅前
營業額 溢利貢獻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二零零零年一九九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按主要業務劃分：
銷售及預售物業 170,327 139,869 95,279 51,518
物業投資 7,468 8,101 7,468 8,101

177,795 147,970 102,747 59,619

其他收益：
銷售及預售物業 2,942 805
物業投資 5 14,511

2,947 15,316

銷售及經銷費用：
銷售及預售物業 (22,041) (6,086)

行政開支：
銷售及預售物業 (24,301) (49,227)
物業投資 (1,229) (404)

(25,530) (49,631)

其他經營開支：
銷售及預售物業 (28,043) —
物業投資 — (432)
投資控股 (5,402) (5,456)

(33,445) (5,888)

財務費用：
銷售及預售物業 (2,176) (541)
物業投資 (861) —

(3,037) (541)

除稅前溢利 21,641 12,789

由於本集團之營業額及除稅前溢利貢獻主要來自中國大陸之業務，
故此並無呈列以經營業務地區劃分之分析。

2. 經營溢利
本集團之經營溢利已扣除以下各項：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售存貨成本 75,048 88,351
折舊 2,168 1,881
並已計入：
投資物業租金收入總額 7,468 8,101
減：支出 — —

租金收入淨額 7,468 8,101

㶅兌收益／（虧損）淨額 1,863 (10,149)
利息收入 1,911 5,267

3. 財務費用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
及透支之利息開支 13,469 6,566

減：撥充資本之利息 (10,432) (6,025)

3,037 541

4. 稅項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度撥備：
香港 — 207
其他地區 11,513 10,364

11,513 10,571

由於本集團於年內並無在香港賺取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
利得稅作出任何撥備。上年度之香港利得稅乃根據香港預計應課稅
溢利以16%之稅率提撥準備。
中國稅項乃根據於中國經營之附屬公司應課稅收入按相關稅率計算。
由於本公司董事（「董事」）認為不會於可預見將來出現有關責任，故
未就加速資本免稅額提撥遞延稅項準備。由於本集團之投資物業重
估並無時差影響，故並無計算潛在遞延稅項數額。

5. 股息
二零零零年 一九九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付中期股息︰
每股0.8港仙
（一九九九年︰1.2港仙） 4,768 7,152

擬派年終股息︰
每股1.2港仙
（一九九九年︰1.6港仙） 7,152 9,536

11,920 16,688

本年度及上年度之股息分派均以本公司繳入盈餘撥款分派。該等財
務報表已計及擬派年終股息每股1.2港仙，合共約7,152,000港元（一
九九九年：9,536,000港元）。

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股東應
佔日常業務純利10,128,000港元（一九九九年：2,180,000港元）及年內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596,003,345股（一九九九年：595,606,496
股）計算。由於在二零零零年及一九九九年間並無攤薄影響，故並無
列出每股全面攤薄盈利。

年終股息

董事建議向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
發本年度年終股息每股1.2港仙，有關建議載於財務報表。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日星期三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期間不會進行任何股份
過戶登記。股東如欲獲取年終股息及出席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二
十二日星期五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必須於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九日星
期二下午四時正前將所有填妥之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交回本公司於
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中環夏愨道10
號和記大廈4樓。

業績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營業額
177,795,000港元，股東應佔日常業務純利10,128,000港元及每股基本
盈利為0.017港元，比較截至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營
業額147,970,000港元、股東應佔日常業務純利2,180,000港元及每股基
本盈利0.004港元，分別上升約20%、365%及325%。

業務回顧

本集團之營業額主要包括預售中國廣州海珠半島花園施工中之第三期
住宅單位及出售第一及第二期已落成單位，與廣州及重慶之商場租金
收入。
本集團在本年度之業績有所改善，主要是由於預售海珠半島花園第三
期單位之成績理想。海珠半島花園第三期之上層結構工程預期將於二
零零一年年底完成，因此本集團營業額可望於二零零一年大幅上升。
另一方面，董事會認為中國房地產發展市場之氣氛並未因預期中國加
入世界貿易組織而有太大改善，因此董事採取多元發展業務之策略，
計劃擴大業務範圍，為本集團提供額外之收入來源。
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一日，本集團收購Ever Brian Inc.（「Ever Brian」）
100%股權，現金代價為35,000,000港元。Ever Brian之主要業務為向
GlobalEnglish（一間提供線上英語學習課程公司）提供中國地區（包括
香港及澳門）之獨家代理服務。當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中國之
酒店、銀行及旅行社服務培訓將對GlobalEnglish所提供之英語學習課
程培訓將有極大需求，因此預計GlobalEnglish將在可見將來成為本集
團之額外收入來源。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之流動現金及銀行信貸作為其運作所需資金。
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達8,491,000
港元（一九九九年︰22,346,000港元），而計息之銀行貸款及借款為
187,334,000港元（一九九九年︰119,466,000港元）。董事預計本集團
現金及銀行結餘將因應本集團物業銷售及預售情況理想而於二零零一
年有所改善。

本集團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負債比率為0.41（一九九九年︰
0 . 3 7），乃按本集團債務總額 5 6 8 , 7 7 9 , 0 0 0港元（一九九九年︰
482,518,000港元）除以資產總值1,393,558,000港元（一九九九年︰
1,305,148,000港元）計算。
由於本集團之交易（包括借貸）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為單位，而該等
貨幣匯率在二零零零年相對穩定，故本集團所面對之外幣匯率波動不
大。

資產抵押
於結算日，本集團之銀行信貸額約為197,639,000港元（一九九九年︰
125,036,000港元），其中約187,334,000港元（一九九九年︰119,466,000
港元）經已使用。銀行貸款以本集團若干投資物業、發展中物業及供
出售之已完成物業作為抵押。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銀行向本集團物業若干買家批出之
按揭貸款而作出之擔保達242,383,000港元（一九九九年︰202,979,000
港元）。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香港及中國共僱用約92名全
職僱員。本集團根據員工之工作性質及市場趨勢釐定酬金，每年加薪
亦考慮個別員工之優異表現，以獎勵及激勵員工爭取表現。本集團在
中國按現行勞工法例為員工提供福利及花紅，而在香港則提供醫療計
劃、強制性公積金及僱員購股權計劃等其他福利。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六日結算後，本集團簽訂有條件協議收購I-Action
Agents Limited（「I-Action」）全部股權，代價為320,000,000港元（或會
作現金調整）。該代價將透過出售本集團所持Ample Dragon Limited
（「Ample Dragon」）49%權益支付。Ample Dragon全資附屬公司之主
要業務乃於中國發展及投資物業。
I-Action之間接附屬公司世聯匯通科技有限公司（「世聯」）之主要業務
為向廣州飛躍信息技術開發有限公司（「飛躍」）之電腦網絡系統提供
獨家技術顧問服務。世聯正籌備根據中國法例成立之外資獨資企業，
並將與飛躍簽訂獨家技術顧問協議，建立及開發傳呼中心及數據管理
系統，在廣東省（深圳除外）內提供實際而高效率之電話銀行付款服
務，為期十五年。另一方面，飛躍與廣東省銀行卡網絡服務中心簽訂
一獨家合作協議，共同運作及管理在廣東省（深圳除外）之電話付款
計劃，由二零零零年九月二十八日起計為期十五年。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規則，收購I-Action與
出售Ample Dragon屬於須予披露交易。交易詳情已載列於本公司二
零零一年四月十一日之報章公佈，而有關上述交易之通函將於稍後寄
予本公司股東。

展望

董事認為本集團之業務範圍將會因收購Ever Brian及I-Action而有所擴
展，使本集團除經營物業發展及投資以外，進一步開拓中國廣大之消
費服務市場。
於中國之物業發展及投資將仍為本集團主要業務之一。預期二零零一
年底海珠半島花園第三期完工後，二零零一年度物業發展業務所帶來
之收入將大大改善。
董事將繼續衡量具吸引力之投資商機，將本集團業務進一步多元化發
展。

買賣及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回顧年度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購回、賣出或贖回本公司任
何上市證券。

最佳應用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回顧期間一直遵守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
最佳應用守則。

聯交所網頁上刊登詳細資料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16第45(1)至45(3)條所規定，本集團截至二零零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報之一切資料將於稍後在聯交所網站公
佈。

承董事會命
主席
何湛雄

香港，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 僅供識別

ZHONG HUA LAND HOLDINGS LIMITED
中 華 置 業 地 產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通 告
茲通告本公司謹定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星期五上午十一時三十分時假座
香港中環干諾道中1號富麗華酒店4樓維多利亞廳舉行股東週年大會，以討論下
列事項：

1. 省覽及接納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告及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報告書與本公司核數師（「核數師」）報告書。

2. 重選董事並釐定其酬金。

3. 續聘核數師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4. 宣派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終股息每股1.2港仙。

5. 作為特別事項，考慮並酌情通過下列決議案為普通決議案（無論有否修
訂）︰

普通決議案

A. 「動議：

(a) 在下文(b)節之限制下，一般及無條件批准董事會於有關期間（定義
見下文）行使本公司一切權力，以便遵照所有適用法例及不時修訂
之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或任何其他證券交易所之規定，根據香港購
回股份守則於聯交所或本公司證券可能上市且獲香港證券及期貨事
務監察委員會及聯交所就此認可之任何其他證券交易所購回本公司
股本中每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

(b) 本公司根據上文(a)節之批准獲授權購回本公司股份之面值總額，不
得超過於本決議案通過之日已發行股本面值總額10%，而此項批准
應以此為限；及

(c) 就本決議案而言，「有關期間」指由本決議案通過之日起至下列三者
之最早日期止之期間：

(i)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

(ii) 法例或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規定本公司必須舉行下屆股東週年大
會之期限屆滿之日；及

(iii) 股東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以普通決議案撤銷或更改本決議案所
列權力之日。」

B. 「動議：

(a) 在下文(c)節之限制下，一般及無條件批准董事會於有關期間（定義
見下文）行使本公司一切權力，以便配發、發行或以其他方式處置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10港元之額外股份或可轉換為此等股份之
證券、或可認購本公司任何股份之購股權、認股權證或類似權利，
並作出或授予可能須行使此等權力之售股建議、協議及購股權（包
括可轉換為本公司股份之債券、認股權證及公司債券）；

(b) 本決議案(a)節之批准亦授權董事會於有關期間（定義見下文）作出或
授予可能須於有關期間終結後行使上述權力之售股建議、協議及購
股權（包括可轉換為本公司股份之長期債券、認股權證及短期債
券）；

(c) 董事會依據本決議案(a)節之批准予以配發或同意有條件或無條件予
以配發（不論是否依據購股權或其他方式而配發者）及發行之股本面
值總額（惟因：

(i) 供股（定義見下文）；

(ii) 根據本公司不時之公司細則發行股份以代替股息；

(iii) 因行使任何認股權證或本公司發行並有權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
其他證券所賦予之認購權或換股權而發行本公司股份；及

(iv) 根據任何購股權計劃或就向本公司及／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僱
員授出或發行股份或購股權而採納之類似計劃所發行之股份除
外）

不得超過於本決議案通過之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面值總額
20%，而此項批准應以此為限；及

(d) 就本決議案而言，

「有關期間」指由本決議案通過之日起至下列三者之最早日期止之期
間：

(i)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

(ii) 法例或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規定本公司必須舉行下屆股東週年大
會之期限屆滿之日；及

(iii) 股東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以普通決議案撤銷或更改本決議案所
列授權之日；而

「供股」指董事會向於指定記錄日期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本公司股
份持有人建議（有效期間由董事會訂定）按其當時於該日之持股比例
出售股份（惟董事會有權就零碎權益或就任何香港以外地區而適用
於本公司之法律或任何認可監管機構或證券交易所之規定而產生之
任何限制或責任而須或權宜取消若干股東在此方面之權利或作出其
他安排）。」

C. 「動議待本大會通告第5A及5B項決議案獲通過後，擴大根據本大會通告第
5B項決議案授予董事會配發、發行及處置額外股份之一般授權，在其上
另加相當於本公司根據本大會通告第5A項決議案授出之授權而購回之本
公司股本面值總額，惟購回股份之數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於該決議案通過
日期之已發行股本面值總額10%。」

承董事會命
主席
何湛雄

香港，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附註：

1. 凡有權出席此次 大會及於會上投票之股東，均有權委派一名或以上之代表代其
出席大會並於表決時代其投票。受委代表毋須為本公司股東。

2. 委派代表書連同經簽署之任何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有）或經公證人證明之
授權書或授權文件副本，必須於大會指定舉行時間48小時前送達本公司之香港
股份過戶登記分處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中環夏愨道10號和記大廈4樓，
方為有效。

3. 就上文第5A項決議案而言，董事會擬聲明將在其認為對股東利益乃屬恰當之情
況下行使該決議案所賦予購回本公司股份之權力。遵照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之
規定提供有關資料以便股東對有關批准本公司購回本身股份之決議案作出知情
之投票決定而刊發之說明函件，另載於本公司二零零零年度年報隨附之通函內。

4. 就上文第5B項決議案而言，董事會擬聲明其現時並無計劃發行本公司任何新股
份，惟因行使本公司目前之購股權計劃所附認購權而將予發行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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